
《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解答》（青财行字（2014）

2201 号）

《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省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和《青海省党政机关省内差旅费管理办法》

（青财行〔2014〕1288 号）印发后，我们陆续接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电话咨询差旅费管理办

法执行的一些具体问题。为方便操作，我们制定了《<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省外差旅费管理

办法>和<青海省党政机关省内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现予印发，请在工作中

遵循。

附件：《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省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和《青海省党政机关省内差旅费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

附件：《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省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和《青海省党政机关省内差旅费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

一、关于差旅费制度适用范围问题

省财政厅印发的《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省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和《青海省党政机关省内

差旅费管理办法》（青财行〔2014〕1288 号，以下简称“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分别

适用于省本级和全省党政机关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非参公事业单位参照执

行。各单位和各级财政可根据财务管理需要，在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本

单位或本级的差旅费管理制度。

二、关于差旅费经费控制问题

各单位差旅费总体按部门预算安排数执行，原则不得突破部门预算数。各单位应加强出

差审批管理、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除业务工作必需外，不得参加费用自理的会议或培

训；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确保重点公务活动顺利开展。

三、关于差旅费按常驻地实行属地管理问题

差旅费按常驻地实行属地管理政策。省本级一级预算单位应当强化对所属预算单位的监

督检查，督促各单位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出差活动和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发现问题应及

时处理，重大问题向财政厅报告。

（一）出差是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临时到省外或省内其他市（州）、县执行公务的行为，

不包括西宁市至曹家堡飞机场接送。

（二）在西宁市的省直机关（省级垂直管理部门在西宁设立的市、县级机构除外），常

驻地为西宁市城区，到西宁市所属三县（大通、湟中、湟源）且发生住宿费的公务行为视作



出差，到西宁市所属城区及其乡镇不视作出差。差旅费按《青海省党政机关省内差旅费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三）省级垂管部门的市县级机构和其他不在西宁市的省直机关，常驻地为机构所在市

（县），参照所在市（县）的省内差旅费管理制度执行。

（四）省直机关驻省外单位，常驻地为其派驻地，参照派驻地差旅费管理制度执行，在

派驻地工作期间不得按差旅费管理办法报销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伙食费。

四、关于差旅费执行中的具体问题

（一）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中要求的《出差审批单》需报经有关领导批准，“有关领

导”指单位的业务主管领导还是分管财务的领导？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公务出差审

批制度，出差前必须按规定填报《出差审批单》，报经业务主管领导批准。返回后差费报销

需经分管财务的领导审批。

（二）县处级单位人员出差乘坐飞机事项应由谁批准？

厅（局）级以下出差人员乘坐飞机要从严控制，出差路途较远或出差任务紧急的，经厅

（局）级以上领导批准可乘坐飞机。财务独立的县处级及以下单位，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

（三）出差乘坐飞机的，从驻地到机场的交通费如何报销?

新修订的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对市（县）内交通费实行包干使用办法，往返驻地和机

场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县）内交通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

（四）出差人员符合乘坐火车软卧条件而改乘软座的是否给予补助?

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交通工具等级是出差人员可以乘坐交通工具的上限。出差人员应

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乘相对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符合乘坐火车软卧条件

而改乘软座的，不给予补助。

（五）出差人员是否可以乘坐全列软席列车软卧？

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厅（局）级以下工作人员乘坐全列软席列车时，

原则上应乘坐软座，但在晚 8 时至次日晨 7 时期间乘车时间 6 小时以上的，或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经单位领导批准，可以乘坐软卧，按照软卧车票报销。

（六）工作人员到省内外出差，由单位统一安排交通工具的，是否发放市（县）内交通

补助？

单位派车出差，主要是指出差人员所在单位派车用于城市间交通和市内交通。单位派车

出差的，不享受市（县）内交通补助。



除同一预算单位系统外，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不视作单位

派车出差，应按规定予以报销市内交通费，并由出差人员按规定向派车单位交纳相关费用。

出差人员所在单位与提供交通工具的单位属于同一预算单位（指一级预算单位及所属

单位）的，视作单位派车出差，不予报销市内交通费，工作人员也无须向派车单位交纳相关

费用。

单位派车应有派车记录，以便财务人员审核。

（七）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如何交市（县）内交通费？市（县）

内交通应由出差人员自行解决。接待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当在省内外差旅费管

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内向接待单位交纳市（县）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应向出差人员出具接收凭

证（不作报销依据），收取的市（县）内交通费用于抵顶接待单位的车辆运行支出。工作人

员应加强自我纪律教育，自觉缴纳费用。

（八）工作人员出差连续乘坐交通工具差旅费如何报销？

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因私绕道等个人原因除外），如乘坐火车出差等，当天不能到达出

差目的地，且在交通工具上连续乘坐超过 12 个小时（含）的，可凭车票按出差目的地标准

和实际在途天数报销在途伙食补助费。在途的市（县）内交通补助按往返各一天报销。（九）

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日常伙食的如何交伙食费？

除接待单位按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青海省省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经

费管理办法》安排的一次工作餐外，出差人员日常就餐应当自行解决。接待单位协助安排就

餐的，出差人员应当在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内向接待单位交纳相应的伙食费。接待单

位应向出差人员出具接收凭证（不作报销依据），收取的伙食费用于抵顶接待单位的接待费

支出。

（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差是否还要入驻定点饭店？

新修订的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不要求出差人员必须入驻定点饭店，从 2015 年起，财

政部门也不再组织招标采购出差的定点饭店。

（十一）厅（局）级以下级别人员是否要求 2 人住 1间房？

新修订的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实行分地区按级别制定每人每天住宿费开支标准，在规

定标准之内出差人员可以自行选择与其级别相适应的房间类型，对 2 人住 1 间房不再作硬性

规定。

（十二）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发票的差旅费如何报销?



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如果是住在自己家里或到边远地区出差，无

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经业务主管领导批准，可以报销城市（区域）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

和市（县）内交通费。其他情况一般不予报销差旅费。

（十三）工作人员调动搬迁路费如何报销？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发生的城市（区域）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

（县）内交通费，由调入单位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一次性报销。随迁家属和搬迁

家具发生的费用由调动人员自理。

（十四）经单位领导批准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差旅费如何报销？

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城市（区域）间交通费按不高于从单位往返出差目

的地按规定乘坐相应交通工具的票价予以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伙食补助费按执行公

务实际天数和在途实际天数（扣除回家省亲办事的天数），依照规定标准予以报销；市（县）

内交通费按执行公务实际天数和在途往返各一天（扣除回家省亲办事的天数），依照规定标

准予以报销。

（十五）参加会议、培训的差旅费如何报销？

到常驻地以外参加会议、培训的，会议、培训期间执行会议和培训费的相关制度，原则

上不再报销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县）内交通补助。往返会议、培训地点发生的城市（区

域）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县）内交通费按照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销。

（十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到常驻地以外地区支援工作、各种工作队以及选

送学习等，差旅费如何报销？

参加各种支援工作、工作队、医疗队、讲师团等工作人员，工作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和市

（县）内交通补助费，在 15 天以内的，按出差对待，超过 15 天的，超出天数按补助标准的

25％计发。个人工资已享受当地津贴标准的不再按差旅费标准享受伙食补助和市（县）内交

通补助。

公派在异地学习进修人员（不含学历进修），学习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每人每天补助

伙食费按补助标准的 25％计发；超过一个月的，超出时间每人每天的补助伙食费按补助标

准的 10％计发。学习期间不享受市（县）内交通补助。

上述情况，往返目的地的城市（区域）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县）内交通费，按

照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报销。

（十七）到省外边远地区或省内农牧区出差，不具备公务卡结算条件的如何处理？



新修订的省内外差旅费管理办法要求住宿费、机票等支出应当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和公务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公务人员到不具备公务卡结算条件的地区出差时，

可在报经单位主管领导同意后以现金方式结算并在规定标准以内凭据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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